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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
并银函〔2020〕9号

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关于省政协

十二届三次会议D类第 905号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史友松委员：

您好。您提出的《金融扶贫急需精准发力》的提案收悉，经

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我中心支行金融扶贫主要工作情况

（一）强化政策引领，完善支撑体系。结合山西实际，制定了

《关于做好山西省 2019-2020 年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（并银发〔2019〕68号），对标对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任务目标，

部署2019年—2020年金融精准扶贫工作重点任务。与山西银保监

局、省扶贫办等相关部门联合制定了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扶贫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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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信贷管理若干措施》（晋银保监发〔2019〕50 号），对扶贫小额

信贷的规范管理提出具体要求。

（二）强化组织领导，压实工作责任。召开全省人民银行货

币信贷工作会，从抓政策落实、抓深度贫困、抓产业扶贫、抓风

险控制、抓作风建设等六个方面推进全年金融扶贫工作。组织金

融机构召开重点工作座谈会，就金融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深

入剖析原因，并对下一步的工作任务进行了安排部署。

（三）强化督导考核，确保政策效果。一是按季对各金融机

构扶贫贷款增长情况进行通报，并对贷款增长缓慢、工作成效一

般的机构进行督导，要求其积极整改，采取措施，加大扶贫贷款

投放。二是对各省级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国定贫困县内的县级金融

机构分别开展2018年度金融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，并对评估结

果较差的金融机构约见谈话，督促其对照评估结果，补齐短板弱

项，进一步加大金融扶贫工作力度。三是组织全省金融系统开展

2019 年度全省金融领域脱贫攻坚奖评选表彰推荐活动，促进金融

机构提升金融扶贫工作积极性。

(四）强化资金投入，加大支持力度。一是加大再贷款支持力

度。2019 年初，根据全省金融扶贫工作实际，向人民银行总行申

请增加扶贫再贷款限额5亿元，全省限额达 64亿元；深度贫困县

扶贫再贷款限额达16.63亿元，较上年增加 2.48 亿元，占全省扶

贫再贷款比重为26%，较上年提高了2个百分点。二是放宽贷款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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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条件。积极扩大再贷款质押品范围，对部分机构的扶贫再贷款

予以展期安排，更好发挥央行资金的撬动作用。2019 年，金融机

构使用人民银行扶贫再贷款向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贷款 25.58 亿

元，向扶贫带动主体发放贷款30.32亿元，资金撬动效果明显。

（五）强化改革试点，补齐薄弱环节。根据全省贫困地区产

业发展特点，选择大同云州、忻州繁峙、吕梁交口为代表的三类

地区分类试点，因地制宜，实施不同的金融支持政策。对产业单

一的大同云州地区，瞄准黄花这一优势产业，提供全产业链金融

服务，打造“黄花金融”；对产业多元的忻州繁峙地区，围绕养殖、

光伏、中药、特色旅游等多种产业，提供多样化金融支持，满足

多元产业发展需要，扩大带贫覆盖面；对经济基础较好的吕梁交

口地区，运用金融杠杆，强化金融“输血”作用，激发产业“造

血”功能，在脱贫基础上致富。

（六）强化金融基础建设，优化金融生态。一是加快易地扶

贫搬迁安置点支付体系建设，根据全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名单

信息，2019年末，全省开工建设的 1411个安置点已实现银行网点

或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全覆盖。二是提升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作

用，融合畜牧养殖、苗木培育、农资销售、农产品收购与代销等

20多种产业类型，累计建设特色服务站 422 个。三是联合商务部

门开展“农村支付支持电子商务应用示范区（站）”建设工作，2019

年末，全省共建设完成“农村支付支持电子商务应用圈”95个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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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用服务点2171个。

二、关于您提出的支持农村产业发展、推广农地使用权和农

房使用权抵押贷款、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等建议，我们将积极

采纳落实，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

（一）加大产业扶贫金融支持力度。近期，我中心支行印发

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扶贫信贷支持工作的通知》（并银发

〔2020〕47号），结合全省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建设、

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等相关领域，鼓励金融机构加强与

农田基本建设、生态环境建设、交通水利网、旅游景区道路等项

目的对接，引导金融资源向贫困地区聚集，支持贫困地区实体经

济和产业发展。

（二）持续推动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发展。目前，《农

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》已明确土地经营权可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，

但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全面放开的条件尚不成熟，需纳

入宅基地制度改革统筹考虑。我中心支行在职责范围内，将稳妥

推广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,引导金融机构转变工

作思路，增加土地经营权评估值的放贷比例，合理确定贷款期限，

实行惠农利率倾斜政策；积极创新金融产品，优化金融服务，满

足现代农业产业化、规模化、多样化的融资需求，让贷款农户得

到更多实惠。

（三）引导金融机构做好脱贫攻坚金融服务。引导金融机构

特别是中国农业银行等涉农机构做好金融扶贫工作，加强金融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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贫产品与服务创新，合理扩大农村抵（质）押物范围，在风险可

控前提下稳妥开展大型农机具、活体畜禽、林权等抵（质）押贷

款业务，切实增强贫困地区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，提升

金融扶贫效益。

（四）积极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。我中心支行将在职责范

围内，以“中小微企业与农村信用信息平台”为抓手，联合发展

改革委、扶贫、工商、公检法等部门积极推进信用户、信用村、

信用乡镇评定，健全农村信用评价体系。对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

建档立卡贫困户，认真查找信用记录形成原因，开展信用救助，

有针对性地帮助其重建良好信用。促进信用评价与社会管理相结

合，发挥信用示范与典型引领的作用，以点促面，促进形成农村

地区良好的信用环境。


